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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一体化地下水水位测报仪器》(以下简称《测报仪器》)团体标

准由水利部水文仪器及岩土工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牵头，于

2021年 4 月向中国水利学会提交立项申请，6 月通过中国水利学会立

项论证会并公示，7月中国水利学会正式批复立项。 

2、主、参编单位 

主编单位：水利部水文仪器及岩土工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

心。 

水利部水文仪器及岩土工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以下简

称质检中心）是专业从事水利水文仪器及岩土工程仪器质量监督及检

验检测、水利标准化和计量研究的检验检测机构，主要业务包括标准

化、计量、检验检测和质量监督。 

质检中心是水利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支撑单位，是产品标准制修订

的主要牵头单位。主要工作包括：水利技术标准体系及相关制度研究；

标准化技术研究；产品标准制修订、宣贯、示范及推广应用；标准国

际化研究及标准翻译；企业标准化研究、咨询及技术服务。负责全国

水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水文检测分技术委员会（SAC/TC199/SC2）秘

书处工作。 

参编单位：江苏南水水务科技有限公司、安徽淮河水资源科技有

限公司、河南黄河水文勘测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中水三立数据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山东舜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安徽沃特水务科技有限

公司、北京慧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钛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主要工作过程 

2021年 3 月，成立编制组。召开了第一次标准编制组工作会议，

重点围绕标准编制背景、目的和必要性、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和适用范

围、标准章节主要框架及内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研究，明确了

任务分工和进度计划安排。 

2021 年 4 月，编制组完成了《一体化地下水水位测报仪器》初

稿。质检中心向中国水利学会提交《团体标准立项申请书》及《一体

化地下水水位测报仪器》初稿。 

2021年 5 月 25日—26 日，中国水利学会组织专家对《一体化地

下水水位测报仪器》初稿开展了立项论证。会议成立了专家组，各专

家就标准立项背景、必要性、可行性、已有工作基础及其于相关标准



的协调关系、标准的框架结构及主要内容进行了审查。专家组同意该

标准立项并提出了审查意见。 

2022年 7 月批复立项。 

2022年 8 月至 12 月，展开资料收集、整理、分析，关键指标实

验验证等工作，在立项初稿的基础上，完成征求意见稿初稿。 

2023 年 1 月至 5 月，对征求意见稿初稿进行多轮编制组内部研

讨，形成《一体化地下水水位测报仪器》标准征求意见稿，对外征求

意见。 

二、主要内容说明及来源依据 

1.主要内容说明 

本文件共 12章。说明如下： 

（1）范围。概括了本文件的主要技术内容，明确了本文件的标

准化对象:一体化地下水水位测报仪器。 

界定了本文件使用的“适用界限”。适用于测报仪器“研制、生

产、检测和使用”，覆盖了科研机构、生产单位、检测单位和建设使

用单位等测报仪器全生命周期涉及的各相关方。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规范引用了 15 项国家、行业标准的相关内容。 

（3）术语和定义 

对“埋深”、“一体化地下水水位测报仪器”、“时间漂移”、“温度

飘移”给出了定义。 

（4）总体要求 

对测报仪器的分类、组成、基本参数、结构、材料及功能等方面

给出了基础性、通用性的规定。 

（5）技术要求。 

对测报仪器的外观、气候环境适应性、测量准确度、稳定性、电

源、功耗、绝缘电阻、抗电磁干扰、防雷性能、防水密封性、机械环

境适应性、数据采集与传输等方面的技术要求作出规定。 

（6）试验方法 

针对第 5章规定的要求内容，一一给出了可证实的试验方法。 

（7）检验规则 

对测报仪器的出厂检验、型式检验、抽样、合格性判定、标准件

的互换性等方面作出规定。 

（8）标志和使用说明书 

对测报仪器中使用的各类标志、产品使用说明书的编写等内容作

出规定。 

（9）包装、运输、贮存 



对测报仪器进入市场流通环节的包装、运输、贮存等方面内容作

出规定。 

（10）安装调试 

对测报仪器进入现场使用时的安装调试方面的内容作出规定。 

（11）运行维护 

对测报仪器投入使用后，连续工作期间开展的运行维护工作作出

规定。 

（12）考核验收 

对测报仪器建设项目完成后，考核和验收方面内容作出规定。 

三、专利情况说明 

1、在征求意见稿及下一阶段的送审稿封面上，写上专利通知性的文

字：“请将您发现的有关专利信息及支持性文件随意见一并反馈”。 

2、在标准的前言中对专利的处置进行了声明：“请注意本文件的某

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

任。” 

四、与相关标准的关系分析 

1.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

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标准检索未见国外相关标准可对比。 

2. 与国内相关标准协调性分析。 

本标准中涉及相关标准的引用信息，均进行了协调一致性的校核。 

五、重大分歧或重难点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六、预期效益（报批阶段填写） 

包括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 

七、其他说明事项 

无 


